附件2
泉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
         ：
[bookmark: _GoBack]经研究，同意你（单位）         项目列为泉州市    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。请凭项目认定书到资源规划、住建、供水、供电、燃气等部门申请办理规划、施工许可、消防以及民用水、电、气价格等手续。项目投入使用后只能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使用，执行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管理规定。
本项目认定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。认定期限届满后，项目认定书自动失效。
项目基本情况：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址
	

	建设单位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土地房屋所有权
（使用权）人
	

	土地面积
	

	权利性质
	国有/集体、出让/划拨等

	建设概况
	

	建设方式
	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【 】
利用自有闲置用地建设【 】  
利用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【 】
产业园区配套【 】
国有建设用地建设【 】
按现状投入使用【 】
其他：      【 】

	用地规划设计条件
	（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等）

	计划工期
	

	认定期限
	   年   月-     年   月



泉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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